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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背景與現況

2008年經營歷黑格比颱風後，澳門最後一處的棚屋建築群的外
觀及結構皆受到破壞，對居民安全造成隱患，而棚屋一帶積聚
大量垃圾，衛生環境欠佳。

2009年政府進行《優化路環舊市區可行性研究》，提出“構建
發展與保育並重” 的發展方向，並獲得市民的認同與支持，
而B區更受居民所關注。

配合政策成為“世界旅遊休閒中心”的定位，發掘及保存本土
特色的旅遊資源。

為較完整地保存澳門漁村的歷史風貌，承傳船人街小漁村及其
相關行業的特色，彰顯“在保育的基礎上協調發展”的精神。

研究背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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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背景與現況

仍然保存小漁村的氛圍

擁有別具特色的海岸景觀

特色建築保持完整

持續發展捕漁業衍生的產業

現況
水浸問題嚴重

部份建築倒塌，衛生環境欠佳

沿岸地帶均被建築物所佔用，海
濱未能讓公眾共享

使用權多樣性:
在海事管轄範圍內之臨時佔用准照(俗稱 “水位紙”,CP)
臨時佔用準照(DSSOPT) 
1991年被紀錄的木屋(IH) 
政府物業(DST/DSF) 
無任何紀錄的地點



研究範圍與目標

A

C

D
EB

5



6

研究範圍與目標

棚屋位於路環舊市區西
側岸邊，範圍以船人街
及岸線為界，北起碼頭
前地，南至屠場前地。
佔地面積約4,932平方
米，規劃範圍海岸線長
約213米，佔路環舊市區
海岸線總長(673米)約三
成。

範圍

規劃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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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範圍與目標

改善居民的生活環境

注入文化及商業元素，改善營商環境與居民的關係

保存及彰顯漁村的歷史風貌

突顯水岸的優美與居民及旅遊的關係

尋找理想的項目推動方式

規劃目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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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的具體內容

一. 規劃方案

二. 棚屋設計指引

三. 政策的配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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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的具體內容

1) 棚屋建築風格嚴格保持，使用屬性基本維持不變
，注入創意文化產業。

2) 建設木板步道，提高讓市民及旅客的親水機會及
條件。

3) 保留路環碼頭，以保存路環的漁村特色風格。

4) 重建房屋的室內水平標高及木板步道的水平標高
皆為海拔3米，以避免一般大潮水浸的問題。

5) 現階段選用部分原有的行人路作為臨時的停車位
。但在將來有條件的情況下取消停車位，把行車
道改為步行街及單車徑，只准特許車輛駛入，以
實現真正的旅遊休閒中心。

一. 規劃方案 － 設計重點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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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的具體內容
一. 規劃方案 － 規劃概念圖

新增木板步道：
優化居民生活空間
加強親水體驗

新建築：
結構殘破，首先處理
按現有的棚屋區風格興建
注入文化產業

舊碼頭：
進行翻新維修
活化再利用

舊建築：
進行加固或翻新，保持原有風格
基本保持原有用途或注入文化產業

綠化：
利用現有的細小空間，優化綠色環境
根據規劃原則，循序漸進實現行人專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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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的具體內容

1) 設計原則：營造鮮明風格、優化步行空間、尊重自然和人文環
境、創意多元設計、綜合利用。

2) 社區環境結構：利用適當的空間及街廓設計創造更好的條件。

3) 街道及開放空間：必須具有適當的設施、闊度及與房屋的適當
比例。

4) 建築型式：分棚屋建築形式及坡屋頂房屋建築型式。從整體、
屋面、牆面、招牌及其他凸出物等進行要求，再細緻到對露台
、遮蓋物屋頂、地基結構、冷氣機的設置、建築物的顏色、建
築物的外牆物料、開窗面積、拉閘、雨蓬等均有特定的要求。

二. 棚屋範圍設計指引 － 內容制定要點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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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的具體內容

1) 棚屋建築：

二. 棚屋範圍設計指引 － 建築形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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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的具體內容

二. 棚屋範圍設計指引 － 建築形式：

2) 坡屋頂房屋建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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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的具體內容

政府必須擁有海岸線的發展權，以確保可開放予公眾使用的權利，政府應以主
導者的角色進行計劃的實施及後期的管理，以保證計劃的進展及質素。

三. 政策的配合

1) 政府主導

以租賃方式提供開放的使用權及營運權予公眾，藉此有系統地維持本區的傳統
文化，並有序地引入創意文化商業活動，以達到持續發展及真正的活化。

2) 制定租用合約

以吸引適合的商店進駐，以達到真正的活化。

4) 制定招商政策

以控制引入之文化創意產業之質量，建議評分委員會由文化局作為主導單位。

3) 設立評分委員會

對這些資源視為文物保護及旅遊推廣單位，著重推廣沿岸景觀及保留的風格。

5) 制定旅遊推廣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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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劃實施的策略

規劃到位

1) 循序漸進逐步執行

持有水位紙(CP)或臨時使用准照(DSSOPT)的居民必須依照政府
未來對棚屋區的規劃，選擇是否轉為租用棚屋

於1991年木屋名冊有紀錄且符合現行法例的安置要件,可選擇
轉為租用棚屋或申請租賃社屋及購買經屋，若選擇轉為租用棚
屋但原棚屋須重建，則由政府提供臨時單位讓原居民臨時居住
，直至重建工程完工

按現行法例處理無任何合法紀錄的居民

2) 不同屬性的搬遷處理

空置地段落實

違章建築處理 按申請逐步執行

危樓建築先重建

完成整體規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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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劃實施的策略

3) 搬遷及安置的原則 (於1991年被紀錄並仍居於木
屋的居民)

在1991年木屋名冊有紀錄的居民，原居住者可選擇繼續租用原
址，也可選擇不再租用，如經審核並符合現行相關法例的安置
要件者，政府相關部門將按照木屋安置工作的既定程序進行處
理及提供協助。

屬商業用途的使用者將不獲協助申辨經社屋。於拆卸及重建期
間將影響其商業活動無法正常運作，政府只針對此段停業期間
作出合理的補償。但由於水位紙及臨時使用准照只是臨時的性
質，原屬商業使用者可進入評分機制或選擇遷出，政府將不會
對其作出任何協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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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劃實施的策略

4) 制定租用合約

以租賃方式提供開放的使用權及營運權予公眾。

有系統地維持本區的傳統文化。

有序地引入創意文化商業活動，以達到持續發展及真正的活化。

5) 成立評分委員會

文化局作為主導單位。

其他相關部門作輔助單位。

適量的文化界人士。

適量的路環居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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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劃實施的策略

6) 租用合約內容原則

設立相關條款，確保租用者合理使用棚屋及保持建築特色

違反租用條件，亦視為毀約論即自動中止租用合約

設立退場機制及監察機制，限制其經營時間並進行定期到區內
巡視及檢查

7) 棚屋租用評分原則

為原棚屋使用者

利於與本區歷史相關的傳統產業發展的用途

利於以本地區傳統產業為基礎的創意文化產業發展的用途

利於創意文化產業發展用途

能營造棚屋區漁村風格的室內設計

保持租用棚屋的良好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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